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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者说·

医生离自由执业还有多远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促使医生走出围墙、从固定在一家医院执业走向多点执业，近年来更有迈向自由执业趋势，而要真正实现医生自由执业，

究竟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１）执业规则尚未解禁。《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规定：“医师经注册后，可以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照注册的执业

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业务。”一直以来，执业地点被认定是一家固定的、独立的、明确的医疗机构，

所以每一位医生的医师执业证书上均标明了具体的执业地点，医生只能在该经过注册的医院开展医疗活动，否则就属于 “非法行医”。

为有效推进医生自由执业工作，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 《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第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

执业地点是指执业医师执业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所在地的省级行政区划和执业助理医师执业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所在地的县 （区）级行

政区划，该征求意见稿虽然将执业地点扩大到一个省或县，但其法律效力显然低于 《执业医师法》，因此如要推进医师自由执业，则首先应该由

《执业医师法》的原立法机构进行相应修改，否则医生仍会涉嫌违法。

（２）受编制体制束缚。现阶段，我国医院、学校等事业单位大多采取编制管理，而医生的职称也源于编制，如人事部门对于医院的高级职称

在编制人员中的占比有规定，无编制的民营医院也因此努力向政府申请编制指标。如此便使得绝大部分医生不愿离开现有医院，因为只有固定在

一家医院执业，才会有编制。如果自由执业，那么编制在哪里？这也是医生所担心的。此外，并不是每一个医生都有自由执业的资本，能够走出

“体制围墙”的医生只是少数人。

在我国现行医疗卫生体制下，医生的成长离不开平台，大医院是医生成长、成才的最好平台，很少有医生愿意放弃现有体制带来的利益而冒

险地走上一条前途未卜的路。

（３）保险制度缺乏标准。医生除了从医院获得基本工资外，还要缴纳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形式多样的保险金，而这些费用目前

都是由医生执业地点所在的医院支付，事实上，没有哪一位院领导愿意在本医院为医生提供各项经济保障而医生却扛着 “自由执业”大旗为别的

医院干活。但目前相关部门并没有出台明确的、可操作的计划方案，也没有法定的关于医生多点执业或自由执业基本工资及各种保险金分摊

办法。

（４）医疗责任险不成熟。为规避医疗风险，政府一直倡导建立健全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虽然至今已开展了２０余年，但目前仍是仅停留在医

院单位险种上，并没有推行以医生个人为主体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国外早已有类似的医疗责任保险，不同的是国外的医生以个人购买医疗责任

保险为主。试想，如果没有实行以医生个人为基础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那医生在执业过程中的医疗风险最终将由谁来承担？而如果完全是由医

院来承担，则将不利于医院对医生的管理和制约。这个问题没有厘清，推进自由执业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

（来源：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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